
口試順序 

 

流水號 准考證號 面試開始時間

（含換場） 

姓名 

1 31160002 13：00 林○承 

2 31160004 13：10 魏○琳 

3 31160006 13：20 陳○蓉 

 

 

口試鈴聲規則 

1. 每人面試時間為 8分鐘，面試結束前一分鐘（7 分鐘）工作人員

將按一聲短鈴「提示鈴」，面試結束時（8 分鐘）將按兩聲短鈴

「中止鈴」請結束談話；「中止鈴」響後若有面試委員繼續發問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 請勿攜帶手機或任何錄音器材進入口試試場，違者不予計分。 

 

 


